
赣财购投诉〔2024〕40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4070078
二、项目名称：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数据中心及网络安全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朗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31号伟业大厦4楼402

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 

相关当事人1：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地址: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山路99号

相关当事人2：江西沃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三路以东、一元数码用地以北励氪智慧文创产业园一楼101-4室

四、基本情况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委托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数据中心及网络安全项目（招标编号：JXTC2024070078），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为302.6万元，于2024年5月21日发布招标公告。2024年6月6日，投诉人的质疑函第一次送达代理机构。2024年6月8日，投诉人的投诉书第一次送达本机关。2024年6月11日，投诉人的质疑函第二次送达代理机构。2024年6月14日，本项目发布中标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江西沃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6月21日，投诉人向本机关提交补正后的投诉书及相关材料，本机关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向投诉人、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送达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受理通知书》《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暂未签订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对投诉人的质疑未进行书面形式答复。

经查，2024年6月5日，投诉人向代理机构邮寄质疑函。该质疑函于2024年6月6日送达，由授权代表叶梅仁签字，落款日期为2024年6月4日，但未提供投诉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查看答复材料，2024年6月11日，投诉人通过徐鸣雷的QQ邮箱向代理机构发送了包含质疑函附件的电子邮件，并通过同城快递向代理机构递交了纸质版质疑函。两份质疑函内容相同，授权代表均为叶梅仁，落款日期为2024年6月5日，联系地址为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恒茂国际华城16栋B 座，并随附有授权委托书；2024年6月20日，代理机构向徐鸣雷的QQ邮箱发送了包含质疑回复函附件的电子邮件并投递成功。另查明，徐鸣雷系本项目投诉阶段投诉人的授权代表。

以上事实表明，代理机构虽通过电子邮件向徐鸣雷的QQ邮箱投递了附有质疑答复函的电子邮件，但不属投诉人认可的邮箱，也未见向投诉人质疑函中注明的联系地址邮寄纸质版质疑答复函。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投诉处理决定书的送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执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关于“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规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代理机构对质疑进行了书面形式答复。代理机构的该行为违反《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三条“采购人应当……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的规定，但并未影响投诉人依法参与采购活动或就其质疑内容进行投诉，也未对中标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事实依据有投诉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招标文件、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投诉事项成立，但不影响采购结果。

对于采购人、代理机构就质疑答复未书面形式送达质疑人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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